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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年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開會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論事項（壹） 

六、選舉事項 

七、討論事項（貳） 

八、臨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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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年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113年6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地點：台北市敦化北路100號茹曦酒店 

方式：本次股東常會採實體召開 

 
一、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 112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分派 112 年度員工酬勞報告。 

（四）本公司分派 112 年度現金股利報告。 

（五）本公司發行112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 

二、承認事項 

（一）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年度決算表冊， 

請  承認案。 

（二）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 

請  承認案。 

三、討論事項（壹） 

（一）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四、選舉事項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將屆滿，請依法改選案。 

五、討論事項（貳） 

（一）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  

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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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情形詳如營業報告書（見本手冊

第 5 頁），謹報請  備查。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 112 年度決算表冊，依法   

提出查核報告書（見本手冊第 17 頁），謹報請     

備查。 

三、本公司分派 112 年度員工酬勞報告。 

本公司112年度扣除員工酬勞前之稅前利益為新台幣

69 億 587 萬 2,853 元，且無累積虧損。經 113 年      

3月 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照章程第39條規定提撥

0.13％為員工酬勞，提撥總金額為新台幣 898 萬

9,388 元，全數分派現金，謹報請  備查。 

四、本公司分派 112 年度現金股利報告。 

本公司經 113 年 3月 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照章程

第 40 條規定分派 112 年度現金股利總金額新台幣

63 億 6,574 萬 781 元，每股分派新台幣 1 元，現金

股利俟董事會訂定配發基準日後辦理發放，謹報請  

備查。 

五、本公司發行 112 年度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111 億元報告。 

本公司為募集長期資金償還債務，經 111 年 11 月
1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於111至 112年度，發行國內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140 億元，本公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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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需求，已於 112 年 6 月 27 日順利發行新台幣     
111 億元，剩餘新台幣 29 億元未向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提出申請，並提 112 年 12 月 14 日董事會報告
。 

依發行條件之不同分為甲、乙兩券，分別說明如  
下表，謹報請  備查。 

      名稱 

項目 

112 年度 
第 1期甲券 

112 年度 
第 1期乙券 

發行總金額 
(新台幣) 

75 億元 36 億元 

票面固定 
年利率 

1.55％ 1.62％ 

發行期限 5 年 7 年 
附息方式 每年單利計付息乙次每年單利計付息乙次

還本方式 
自發行日起屆滿
4、5 年底各還本
2 分之 1 

自發行日起屆滿
6、7 年底各還本
2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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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2年度營業報告書 

壹、112 年度營業報告： 

本公司 112 年度合併營業額為 1,991 億 3,878 萬元

，達成預定目標2,712億 6,638萬元之73％，較111年度

2,516億 4,735萬元，衰退21％，合併稅前利益額為69億

9,663 萬元，達成預定目標 580 億 2,946 萬元之 12％，

較 111 年度 437 億 9,439 萬元，衰退 84％。 

112 年美歐等主要央行為抑制高通膨，採取持續升息

及貨幣緊縮政策，以及美國與中國大陸科技及貿易戰，

且中國大陸解封後經濟復甦力道不如預期，加上地緣  

政治與供應鏈重組等因素影響，致使全球需求萎縮，   

經濟成長動能下滑。此外，石化同業不斷擴充產能，    

市場嚴重供過於求，削價競爭，石化業景氣陷入前所   

未有的低迷，影響石化產品需求減緩且價格下跌，產品

利差縮小，以致本公司 112 年全年合併營業額較 111 年

衰退 21％；合併營業虧損 40 億 2,852 萬元，較 111 年

減少 308 億 2,774 萬元，衰退 115％。 

儘管 112 年認列台塑石化與麥寮汽電等轉投資公司

收益 79 億 4,476 萬元，較 111 年增加 21 億 8,349 萬元

，但現金股利收入36億 6,767 萬元，較111年減少47億

7,416 萬元，致使 112 年度合併稅前利益較 111 年大幅

衰退 84％。 

面對通膨、升息、地緣政治風險等國際政經情勢之

各項不確定性，以及 ESG 浪潮與石化業不景氣之衝擊，

本公司依全球供應鏈轉移趨勢，致力分散銷售市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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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東南亞、紐澳、土耳其、非洲及南美洲等地區，

減少對單一市場依賴，且與上下游供應鏈策略結盟，   

合作研究開發新產品或擴展新應用領域，朝科技與醫療

產業轉型發展，提升產品價值，並申請專利確保市場   

獨占性，共享未來成長收益。 

同時，積極跨入舒適生活創新產業，期能於提高   

產品附加價值、增加銷售量之際，亦達到維護人類健康

與提昇生活品質的願景，其中全球首創「台塑新機能 PP

纖維」於 112 年 10 月台北紡織展推出，搶進高性能機能

衣用料商機。再者，「台塑抗菌殼粉」也榮獲環境部    

112 年「資源循環績優企業」表揚，顯見本公司秉持    

兩位創辦人「永續經營、奉獻社會」理念所付出的努力

，已獲得肯定。 

此外，深化 AI 技術開發應用，建立整廠優化模組，

邁向「智能工廠」目標，並逐漸整合各部門數位轉型    

成果，達到產、銷、研一體化管理，俾於面對市場挑戰

能迅速調整，提升經營績效。截至112 年底共提出419 項

開發案，已完成223 項，年效益7.5 億元。同時，於仁武

成立 AI 研發中心，培養自有 AI 技術人才，持續選派    

經營主管及優秀人員，前往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等專業  

機構受訓，截至 112 年共 98 人完成訓練，藉由推動各   

階段系統性訓練、與業界及學術機構合作交流、廣邀   

國內外專家演講及舉辦競賽等措施，冀以培育更尖端  

人才，並提升開發技術與加速推動進度，為數位轉型   

奠定厚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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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全力發展循環經濟、專案改善、節水節能及

公用流體單位用量降低等活動，112 年已完成 1,174 案

，年效益 9 億 9 千萬元。藉由落實上述各項經營策略及

改善措施，一點一滴追求合理化，以強化公司體質，    

降低外部各項衝擊與挑戰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中國大陸寧波及美國子公司主要產製塑膠

、化學品及纖維原料，其中聚氯乙烯(PVC)因 112 年俄烏

戰爭持續，以哈衝突再起，歐美終端需求受高利率壓抑

，消費市場復甦力道疲弱，且中國大陸亦因房地產景氣

不佳及同業產能大幅增長，致市場供過於求，惟致力   

分散至澳洲、中東等市場，且受惠印度大幅增加基礎建設

需求增長，以及差異化產品拓銷有成，銷售量 167 萬噸

，較 111 年成長 3.4％。液碱因中國大陸控制煤價，碱廠

受惠低煤價提高開工率，加上新產能開出，市場供應   

充足，惟下游受美國升息及通膨影響各國內需，市場   

轉趨過剩，考量二氯乙烷(EDC)與液碱合併利益不佳，  

採尖離峰生產，銷售量降至 125 萬乾噸，較 111 年減少

14％。 

高密度聚乙烯(HDPE)因中國大陸景氣復甦不如預期

，市場需求疲弱，且新擴建產能投產，壓低 PE 價格，    

加上乙烯成本高昂，致遠東市場行情不敷變動成本，   

影響銷售，惟受惠第 3 季乙烯價格下跌，以貼近市場   

行情加強拓銷，致銷售量 37 萬噸，較 111 年成長 3％。

線性低密度聚乙烯(LLDPE)亦因同樣情形，加上美國同業

外銷亞洲市場數量增加，市場競爭激烈，致台灣銷售量

7



 

減少，惟美國子公司積極開拓中南美及歐洲外銷市場，

致銷售量 50 萬 1 千噸，較 111 年成長 4％。聚乙烯醋酸

乙烯酯(EVA)因中國大陸疫情解封後，鞋材發泡料需求  

增加，加上矽料成本下降，太陽能模組廠開工率提升，

帶動 EVA 封裝膜料需求，且寧波 EVA 廠因 111 年底完成

去瓶頸工程，年產能提升至 10 萬噸，致銷售量 32 萬     

5 千噸，較 111 年成長 18％。 

丙烯酸酯(AE)雖受通膨和升息影響，歐洲和東南亞

需求減少，但受惠印度房地產和基礎建設的快速成長，

塗料和膠黏劑需求增加，銷售量 54 萬 3 千噸，與 111 年

相當。碳纖維因自行車等運動器材庫存偏高，及風電用

大絲束碳纖受市場過度競爭影響，致銷售量 4 千噸，較

111 年衰退 32％。正丁醇主要供應台灣及寧波 AE 廠自用

，因中國大陸與東南亞同業於 8～10 月集中檢修，市場

供應減少，致銷售量 24 萬 6 千噸，較 111 年成長 12％

。高吸水性樹脂(SAP)因爭取美洲及非洲等品牌大廠訂單

，加上積極拓展中國大陸內需市場，銷售量 20 萬 3 千噸

，較 111 年成長 6％。 

聚丙烯(PP)受美歐通膨嚴峻，終端消費力減弱，且

中國大陸新增產能陸續投產，同業削價競爭，致銷售量

71 萬 8 千噸，較 111 年衰退 4％。丙烯腈(AN)及甲基丙

烯酸甲酯(MMA)因中國大陸諸多新廠投產，市場競爭加劇

，惟拓銷印度和歐洲等市場有成，銷售量反而逆勢增長

，其中 AN 銷售量 26 萬 2 千噸，較 111 年成長 30％，MMA

銷售量8萬7千噸，較111年成長35％；環氧氯丙烷(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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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終端電子產業受高通膨及高利率影響，下游環氧  

樹脂(Epoxy)業需求萎縮，致銷售量僅 7 萬 5 千噸，較

111 年衰退 13％。 

為強化國際競爭力，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本公司在

海內外各廠區積極進行產能擴建及去瓶頸工程，其中在

台灣廠區，仁武、林園及麥寮三座PVC廠合計年產10萬噸

去瓶頸工程，已於 112 年底完工，目前持續進行年產    

6 萬噸 PVC 去瓶頸工程，預計 117 年下半年完工。另在

仁武設立醫材中心，生產 PVC、PE 及 PP 等醫療級複合   

膠粒及天然抗菌材料，預計 113 年上半年完工，及進行

仁武碳纖廠 A 列年產 1,600 噸擴建工程，預計 114 年   

上半年完工。 

在中國大陸寧波廠區，丙烷脫氫(PDH)廠年產丙烯

60 萬噸新建工程，已於 112 年 12 月完工。另在美國    

德州廠區，推動 1-己烯廠新建工程，年產能 10 萬噸，

預估 114 年底完工。 

此外，配合高雄市都市發展，本公司前鎮碼槽區已

遷移至洲際二期石化專區，設立 12 座貯槽及 1 座鹽倉，

除乙烯貯槽預定 114 年上半年完工外，其餘於 112 年底

完工。希冀藉由以上各項新(擴)建及去瓶頸工程完工，

能為公司未來營運挹注新的成長動能。 

本公司持股 22.66％之台塑美國公司，112 年稅前盈

餘為 2 億 5,536 萬美元，較 111 年衰退，主要係俄烏    

戰爭持續，導致全球能源價格居高不下，加上美國聯準會

升息並採取貨幣緊縮政策以抑制通膨，及中國大陸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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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與出口衰退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長大幅放緩

，石化產品平均售價較 111 年下跌，導致獲利減少。 

112 年度研究發展費用共支出 28 億元，占本公司  

營業額 1％，主要用於配方研發、製程改善、品質提升

、節能減耗及人才培育等多方面，以提高附加價值並   

降低成本，共完成58件研究開發案，年效益2億6千萬元

。同時，進行氯化聚氯乙烯(CPVC)用懸浮法專用粉、    

重合槽高效率阻流管、提高加工助劑產能新製程、塑膠

改質劑(MBS)複合型乳化劑、抗沾黏腹膜透析矽膠導管、

新型活性碳循環再生系統、特定藻菌微生物提升乳化粉

廢水回用品質研究、金屬被覆 HDPE 管級料、高流動性

HDPE 纖維料、高壓阻燃 EVA 電纜料、乾噴溼紡超高強度

碳纖、國際知名大廠新一代 SAP 產品、高純度碳酸鈣等

前瞻性產品或製程技術之研發並商業化，在提高下游  

產品附加價值方面獲致良好成效。 

為提升公司競爭力，積極投入關鍵技術研發並申請

國內外專利，112年本公司專利獲證數共53件，截至112年

底有效專利達 319 件。為深化研發基礎，強化研發能量

，不斷擴展產學合作，並派遣研發人員至國內外大學   

進行研習，加強專業知識建立及與國際接軌拓展視野。

同時，透過國內頂尖學術機構的研究潛力和充足的量子

高速運算資源，加速提升研發速度和廣度，以有效縮短

產品開發時間。 

此外，透過整合貴重儀器中心和虛擬實驗室等資源

，推動前瞻性複合材料的研發，包括醫材、能源和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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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等領域，並配合 ESG 與碳中和政策，持續開發減碳

技術及積極朝向產品材料可回收再利用方向進行，開發

鹽水電解結合二氧化碳再利用系統技術、全材質PP耐寒服

用料、消費後回收塑膠(PCR)應用、碳纖複材可回收樹脂

及抗菌殼粉等綠色產品。 

本公司一向秉持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的經營 

理念，截至 112 年累計工安環保及消防改善投資金額高達

300 億元，主要進行污染防治、節能減廢、溫室氣體減量

及工安消防等改善，使各項污染物之處理與排放優於  

國家管制標準。112 年獲得多項政府機關表揚，包含台塑

海豐廠、麥寮 EVA 廠及麥寮四碳廠(C4)廠因職業安全  

衛生表現優異，獲頒雲林縣職業安全衛生優良單位，其中

台塑海豐廠更因連續三年得獎，榮獲五星獎；另本公司

亦獲得台北市政府頒贈綠色採購績優單位。 

在溫室氣體減量方面，本公司以 109 年溫室氣體   

(範疇一、二)排放量 863.5 萬噸為基準，設定短期(2025 年

減量20％)、中期(2030年減量40％)、長期(2050年碳中和)

之減量目標。經委請第三方公正單位盤查確證後，111年溫室

氣體排放量 794.3 萬噸，較基準年絕對減量 69.2 萬噸，

下降 8％。 

另在節水節能減排績效方面，112 年共完成 1,174 項

改善案，每日可節省 4,656 噸用水，溫室氣體年排放量

削減達 11 萬 2 千噸，後續尚有 1,167 項專案持續進行，

預估每日用水將進一步再節省 4,360 噸，同時溫室氣體

年排放量亦可再削減 27 萬 8 千噸。依國際環境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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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揭露專案(CDP)公布 112 年評鑑結果，本公司在氣候 

變遷與水安全評等均獲得最高等級「A」，兩項成績不僅

較 111 年進步，並於國際知名化學品企業名列前茅，   

顯見本公司因應氣候變遷所做的節能減排及循環經濟，

已有相當成效。 

此外，持續推動各廠製程設備總體檢，落實執行   

標準作業程序(SOP)、變更管理(MOC)及製程危害分析

(PHA)等作業，確保製程管線及設備完整性，降低異常  

事故發生風險。同時，針對人員管制、安全帽(帶)穿戴

、高處管線及高風險區域，運用影像辨識技術協助人員

做好工安管理，並結合異常通報機制，實施連續監測，

防範意外事故發生。例如本公司開發「人員定位系統」

，隨時掌控人員及施工即時動態，結合現有「工地安全

影像辨識系統」設置電子圍籬，現已於擴建工地施行，

落實工安管理，防範職業災害發生，建立幸福友善的   

健康職場。 

另推動化學品風險評估與分級管理，要求各廠落實

有機過氧化物等公共危險物品儲存作業場所規定，以  

強化消防安全設備管理，防止火災事故發生。同時，因應

環保法規趨嚴，針對易洩漏設備，進行 VOC 源頭減量、

精簡設備元件及逐步汰換低洩漏型設備元件等措施，且

輔以紅外線偵測儀來強化自主巡檢，嚴格管控各項環保

指標，並持續推動碳中和及廢水零排放，以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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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營運情形： 

112 年度合併營業收入為 1,991 億 3,877 萬元，   

較 111 年 2,516 億 4,735 萬元，減少 525 億 858 萬元，

扣除營業成本 1,893 億 1,232 萬元及營業費用 138 億

5,498 萬元，營業淨損為 40 億 2,852 萬元，營業利益率   

-2％，加計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 110 億 2,515 萬元   

（含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益79億 4,476萬元）

，112 年度稅前淨利為 69 億 9,663 萬元，較 111 年衰退

84％。 

參、113 年度經營目標及今後展望： 

展望 113 年，在美、歐等國升息及緊縮貨幣效應   

外溢發酵下，且中國大陸房市景氣持續低迷及地方債務

沈重，預期終端需求仍不振。不過，美歐通膨持續降溫

，市場預期下半年有降息空間，企業投資及民眾消費   

可望提升，加上中國大陸財政刺激政策，依國際貨幣   

基金(IMF)預測，全球經濟成長率將與 112 年相當，惟仍

低於 89~108 年的成長力度。此外，歐洲及其他新興市場

經濟成長，抵銷美國及中國大陸下滑的不利影響，尤其

印度、東南亞及墨西哥等地企業投資與加速基礎建設，

將帶動石化產品需求增加。 

未來全球經濟何時恢復穩定成長，宜密切關注美歐

貨幣政策動向及降息時程、中國大陸經濟表現、全球   

供應鏈重組速度、極端氣候變遷與地緣政治風險對原油

及原物料價格走勢影響等變數之發展。 

在全球石化原料市場發展態勢，據國際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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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Market Analytics 調查，113 年全球乙烯年產

能淨增加 530 萬噸，總產能達 2.31 億噸，需求若以 GDP

成長 0.9 倍估算，約增加 470 萬噸；丙烯年產能淨增加

930萬噸，總產能達1.75億噸，需求若以GDP成長1.8倍

估算，約增加 620 萬噸，石化原料將呈現供過於求。 

其中，中國大陸為乙、丙烯新增產能最多的地區，

113 年產能分別增加 300 萬噸(占全球新增產能 57%)及

780 萬噸(占 84%)，總產能將達 5,500 萬噸及 7,000 萬噸

。由於中國大陸人均石化產品消費量隨著經濟發展不斷

提升，近幾年大量擴建新產能，預期未來幾年乙、丙烯

仍處於產能擴張週期，每年新增產能均超過 300 萬噸，

將使乙、丙烯及下游衍生物自給率提高，需求缺口逐漸

縮小。 

112 年石化景氣延續 111 年下半年的態勢，因美歐

通膨居高不下，迫使美國聯準會及歐洲央行大幅升息，

且中國大陸經濟復甦力道不如預期，嚴重影響消費者  

購買力，導致終端需求萎縮，石化產品價格普遍下跌，

石化業籠罩著景氣低迷之嚴峻氣氛。至於 113 年，由於

俄烏戰爭及以巴衝突未歇，將影響國際原油供應及價格

走勢，恐使通膨再度升溫，同時，美歐等國在高利率    

環境下，抑制企業投資意願並削弱民眾消費力，影響石化

產品需求，加上中國大陸石化新增產能大量開出，已呈

供過於求並出現外溢現象，雖陸續推出多項政策刺激  

經濟，但成效如何尚需觀察，因此，預期 113 年石化    

景氣不容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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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中國大陸為全球石化原料最大市場，雖然   

經濟復甦力道不如預期，但政府持續推出提振經濟與  

房市鬆綁政策，且引導金融機構調降存款利率，刺激   

經濟成長動能，加上美歐通膨降溫，市場預期 113 年   

會開始降息，有助消費者信心逐漸恢復，有助提升石化

產品需求，對全球經濟與石化景氣將可帶來正面影響。 

展望新的一年，鑒於全球經濟復甦動能不足，貿易

全球化遭遇逆流，加上地緣政治升溫、中國大陸同業   

產能大幅提昇與極端氣候風險等諸多不利因素，將對  

未來經營帶來嚴峻的考驗與挑戰。 

為建構強韌的經營體質，克服不景氣的逆風，將   

全力推動「轉型」，作為未來經營最重要目標，除以     

石化本業為核心，在海內外營運據點擴大投資布局，並

積極開發差別化、高附加價值產品，朝科技與醫療產業

發展外，借鏡國外石化大廠的經營策略與思維，梳理   

公司未來的經營走向與發展契機，推動前瞻性技術與  

產品研發，轉型布局新事業及新產品，期能成為未來   

公司持續成長的關鍵動能。 

同時，藉由與上下游產業策略聯盟，深化投入舒適

生活創新產業，開發多元應用以貼近生活需求，為產品

加值，並依各地區行情變化及供需競爭態勢，落實分散

市場，及提昇差別化產品銷售比重，俾在全球產業供應鏈

重組之際掌握契機。 

此外，嚴控資本支出，降低原物料及成品庫存，    

持續推動各廠總體檢等製程安全措施，落實製程巡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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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識，做好施工安全管理，以消除工安隱患，讓    

工廠在零事故下維持穩定生產，並深化 AI 發展與數位 

轉型，進行整廠製程優化及營運管理數位化，朝智能   

工廠目標邁進，並應用 ChatGPT 輔助經營管理，以提升

作業效率。 

面對低碳浪潮席捲全球，為求永續經營，將 ESG   

精神融入各項經營策略，推動能源轉型、循環經濟與   

節能減碳，加強對氣候變遷之風險控管，並致力研發   

全回收塑膠、抗沾黏複合膠粒及綠色塑膠等環境友善及

醫療級產品，落實綠色轉型，攜手合作夥伴朝「2050    

碳中和」目標邁進，為「愛護地球、環境永續」貢獻      

一己之力。期盼藉由前述各項永續創新的經營策略，   

強化公司國際競爭力，俾於石化業不景氣經營環境，   

尋求逆轉勝的關鍵契機，突破各項挑戰，重返獲利榮景。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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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

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

業經委任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

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

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合，爰依證券交易法

及公司法相關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3 年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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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年度決算表冊，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112年度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

業已編製完竣，經113年 3月 6日審計委員會

查核及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由安侯建業聯合

會計師事務所郭欣頤會計師及寇惠植會計師

查核竣事。前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  

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

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5 至 16 頁

，財務報表請參閱議事手冊第 33 至 44 頁，

敬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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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二案 

案由：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派之議案，請 

承認案。                          董事會提 

說明：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議事手冊     

第 45 頁）經 113 年 3 月 6 日審計委員會查核及    

董事會決議通過，敬請  承認。 

決議： 

19



 

討論事項（壹） 第一案 

案由：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說明：為因應營運所需，擬修正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

條文對照表，是否可行？敬請  公決。 
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第十五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
長為主席，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
理之，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理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理

者，由常務董事互推
一人代理之。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
長為主席，董事長請
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副董事長代
理之，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

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理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理者，

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
之。 

配合公司營運
，刪除設置常
務董事。 

第廿一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之同意，互選至少
三人為常務董事，最
多不得超過董事人數

三分之一，且其中至
少一人為獨立董事，
並由常務董事依前述

選舉方式，互選一人
為董事長，並得互選
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統理一切業務，董
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

行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理之，副董事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
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數之同意，互選一人
為董事長，並得互選
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統理一切業務，董
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

行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理之，副董事
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

行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理
之。 

配合公司營運
，刪除設置常
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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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理由 

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
行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理之。  

第四十條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
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
，彌補累積虧損，再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並於必要時
酌提特別盈餘公積，

次提股息，當年度如
尚有盈餘，併同以前
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股東
紅利分配案，其中現
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分

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股票股利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  
(以下略) 

本公司年度總決算如
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
，彌補累積虧損，再

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
公積累積已達實收資

本額時，不在此限，
另於必要時酌提特別
盈餘公積。當年度如

尚有盈餘，併同以前
年度累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股東

股利分配案，其中現
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分
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股票股利分配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 

(以下略) 

依 公 司 法 第
237條規定，修
正法定盈餘公

積之提列規定
。 

第四二條 （略） 依原條文增列「第六

十五次修正於一一三
年六月二十日」。 

配合條文修正

，增列修正日
期。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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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案由：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將屆滿，請依法改選案。 

董事會提 

說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係於 110 年 7 月 29 日經股東

常會選任，任期將於 113 年 7 月 28 日屆滿，

擬即依規定採用累積投票制，選任全體董事

12 人（含獨立董事 4 人），新任董事任期 3 年

，自113年6月20日起至116年6月19日止。 

二、依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及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

規定，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之選舉    

採候選人提名制度，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經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 

以上股份之股東於 113年 4月 22日共同提名

之董事（含獨立董事）候選人共有 12 人，    

董事候選人 8 人，名單如下： 

 

 

 

 

 

 

 

22



 

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台灣化學纖維
(股)公司代表人 

王文淵 

美國德州 
休士頓大學
工業工程 
碩士 

美國德州 
休士頓大學
化學工程 
學士 

現任： 
福懋興業公司董事長 
台塑資源公司董事長 
南亞美國公司董事長 
南亞美洲公司董事長 
南亞德州公司董事長 
財團法人長庚大學
董事長 
財團法人明志科技
大學董事長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董事長 
財團法人王詹樣
社 會 福 利 慈 善
基金會董事長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 
常務董事 
南亞塑膠工業公司 
常務董事 
台 塑 石 化 公 司
常務董事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
公司常務董事 
南亞科技公司董事 
南亞電路板公司
董事 
台 塑 勝 高 科 技
公司董事 
福懋科技公司董事 
麥寮汽電公司董事 
台朔重工公司董事 

486,97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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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台 塑 汽 車 貨 運
公司董事 
台灣醋酸化學公司
董事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台塑美洲公司董事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
董事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
基金會董事 
公益信託王詹樣
社會福利基金主任
委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顧問 

曾任：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理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紡織業拓展會董事長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
董事長 
福懋科技公司董事長 
麥寮汽電公司董事長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
公司董事長 
台灣醋酸化學公司
董事長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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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台塑海運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董事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
總經理 
麥寮汽電公司總經理 

南亞塑膠工業
(股)公司代表人 

王瑞華 

美國哥倫比亞
大學Barnard
學院經濟系

現任： 
台朔環保科技公司
董事長 
台塑石化公司 
常務董事 
南亞科技公司董事 
台塑勝高公司董事 
麥寮汽電公司董事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台塑美洲公司董事 
南亞美國公司董事 
南亞美洲公司董事 
南亞德州公司董事 
財團法人王詹樣
社 會 福 利 慈 善
基金會董事 
財 團 法 人 明 德
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慶寶勤勞
社會福利慈善事業
基金會董事 
公益信託王長庚
社會福利基金常務
諮詢委員 

294,7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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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曾任： 
台塑美國公司 
執行副總 
台塑美國公司 
總經理特助 
公益信託王長庚
社會福利基金主任
委員 

台塑石化(股) 
公司代表人 

王文潮 

英國倫敦 
大學機械 
工程系 

現任： 
台塑海運公司董事長 
台塑通運公司董事長 
南亞光電公司董事長 
福機裝公司董事長 
新譜光公司董事長 
亞太投資公司董事長 
亞朔開發公司董事長 
台塑開發公司董事長 
八大電視公司董事長 
賴商台塑海運公司
董事長 
台灣化學纖維公司 
常務董事 
南亞塑膠工業公司 
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公司 
常務董事 
台朔重工公司董事 
麥寮汽電公司董事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董事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
董事 

131,46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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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財團法人長庚大學
董事 
財團法人明志科技
大學董事 
財團法人王詹樣
社 會 福 利 慈 善
基金會董事 
公益信託王詹樣
社 會 福 利 基 金
常務諮詢委員 

曾任： 
台塑石化公司董事長 
台塑石化公司總經理 
台塑石化公司副總
經理 

王雪紅 
美國 

柏克萊大學
經濟學系 

現任： 
宏達電公司董事長 
威盛電子公司董事 

曾任： 
威盛電子公司 
董事長 
國眾電腦公司 
董事長 

7,369,380

義宗樺(股) 
公司代表人 

何敏廷 

舊金山大學
工業管理系

現任： 
永豐化學工業公司 
董事長 
永豐化學工業公司 
總經理 

曾任： 
永豐百特醫療產品
公司董事長 
美國Sepracor Inc.
董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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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吳國雄 
中原大學 
機械系 

現任： 
台朔重工公司顧問 

曾任： 
台朔重工公司董事 
台朔重工公司總經理 

68,537

林善志 
明志工專 
電機科 

現任： 
台塑建設事業公司 
董事長 
華亞園區管理顧問
公司董事長 
長永開發公司董事長 
台塑新智能科技
公司董事 
台塑資源公司董事 
亞台開發公司董事 
育志開發公司董事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董事 
長庚醫療財團法人
董事 
財團法人明志科技
大學董事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董事 
財團法人王詹樣
社 會 福 利 慈 善
基金會董事 
財團法人慶寶勤勞
社會福利慈善事業
基金會董事 
台塑汽車貨運公司
監察人 

0

28



 

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曾任： 
台塑河靜鋼鐵興業
責任公司監察人 
南亞塑膠工業公司
協理 

郭文筆 
清華大學 
工業化學系

現任：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
技術發展中心董事長 
台灣塑膠工業公司
總經理 

曾任： 
台灣塑膠工業公司
資深副總 

0

 
獨立董事候選人4人，名單如下： 

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魏啓林 
法國 

巴黎大學 
經濟博士 

現任： 
國票金控公司董事長 
中興保全公司獨立
董事 
英業達公司獨立董事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
兼任教授 

曾任： 
行政院秘書長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土地銀行董事長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 
台灣證券交易所董事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
研究所所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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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歷 主要經歷 持有股數 

吳清基 
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 
學系博士 

現任：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總校長 

曾任： 
教育部部長 
台北市政府副市長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長 

0

施顏祥 
美國麻省 
理工學院 
博士 

現任： 
台灣紡織產業永續
發展策進會理事長 
中鼎工程公司獨立
董事 
台灣電機電子工業
公會會策顧問 
中原大學兼任講座
教授 

曾任： 
經濟部部長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台灣中油公司 
董事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處長 

0

葉清澤 
南英商工 
專科學校 

現任： 
聯發紡織纖維公司
董事長 
台灣區人造纖維
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理事 

曾任：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理事 
聯發紡織纖維公司
總經理 

0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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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貳） 第一案 

案由：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表人當選本公司 
董事之法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董事會提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
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另依經濟部 89 年 4 月 24 日商 89206938 號函
解釋，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
，指派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時，其指派之代表人
及該法人股東均應受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始符合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之意旨。 

三、本公司 113 年股東常會所選出之新任董事及
指派代表人當選董事之法人股東兼任其他與
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職務如附表，
相關競業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提下
，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提請股東常會
同意自該董事就任起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文淵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化出光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灣醋酸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大金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德山精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旭彈性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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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兼任其他公司職務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瑞華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塑美國公司董事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王文潮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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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1&'
金7額 ％ 金7額 ％

4000 ®�Į´¥附註L¥�Tª�Pª $ 199,138,777 100 251,647,354 100

5000 ®�Ĩ¤¥附註L¥Fª>¥Pª>¥Tª>¥�Eª>¥�Yª�Pª 189,312,319 95 209,088,610 83

®�ǲƆ 9,826,458 5 42,558,744 17

®�費o¥附註L¥Aª>¥Pª>¥Tª>¥�Eª>¥�Yª�Pª：

6100 7Ǵ銷費o 6,620,736 3 8,528,229 3

6200 71¹費o 5,453,957 3 5,339,273 2

6300 7ǵǶfǷ費o 1,779,234 1 1,893,058 1

6450 7預bĘoǸN¥迴轉ƆOª 1,050 - (1,033) -

77®�費o�計 13,854,977 7 15,759,527 6

®�ř¥NªƆ (4,028,519) (2) 26,799,217 11

®�ƚĮ´�Ǻű¥附註L¥Lª>¥Pª>¥�Aª>¥%�ª�Pª：

7100 7ƆǻĮ´ 594,143 - 380,017 -

7010 7��Į´ 3,872,397 2 8,640,672 3

7020 7��ƆO�N� 727,813 - 3,250,260 1

7050 7財�Ĩ¤ (2,113,967) (1) (1,037,054) -

7060 7ūoQOĻ認�`關聯���資NO`�額 7,944,764 4 5,761,275 2

77®�ƚĮ´�Ǻű�計 11,025,150 5 16,995,170 6

ƅÇřƆ 6,996,631 3 43,794,387 17

7950 Ǹ：ÅĚƅ¥ƆOª費o¥附註L¥�Fªª (341,078) - 7,651,519 3

¤břƆ 7,337,709 3 36,142,868 14

8300 ��M�NO¥附註L¥�Eª>¥�Fª�¥�Lªª：

8310 |重ż類至NO`項9

8311 }~ǬƆ計ǽ`Ë衡量š (157,055) - 143,385 -

8316 透過��M�NOǚ�öŗŚ衡量`QOŲ�資�ƐU評ŗNO 5,642,813 3 (30,720,101) (12)

8320 ūoQOĻ認�`關聯���資`��M�NO`�額－|重ż類至NO`

項9 4,889,626 2 (10,897,733) (4)

8349 Ǹ：與|重ż類`項9�關`ÅĚƅ (31,411) - 28,677 -

10,406,795 5 (41,503,126) (16)

8360 �ƒ¼能重ż類至NO`項9

8361 #ƚ®運ǒƸ財��表ǾƘ`ǿǾȀ額 (806,560) - 9,905,336 4

8370 ūoQOĻ認�`關聯���資`��M�NO`�額－¼能重ż類至NO

`項9 (677,897) - 2,295,247 1

8399 Ǹ：與¼能重ż類`項9�關`ÅĚƅ (173,061) - 154,405 -

7�ƒ¼能重ż類至NO`項9�計 (1,311,396) - 12,046,178 5

8300 ¤b��M�NO 9,095,399 5 (29,456,948) (11)

8500 ¤bM�NOu額 $ 16,433,108 8 6,685,920 3

ƅÇ ƅ� ƅÇ ƅ�

ä¤ȁȂ釋ȃ股ǯ餘¥ǘª¥附註L¥�Pªª $ 1.10 1.15 6.88 5.68

董�長：

(請詳閱�附��財���附註)
â¹�： �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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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ƻƼƽ

112$% 111$%
金6額 ％ 金6額 ％

4000 ū�Ĉĉ¬附註M¬�V¯&Q¯ $ 150,361,071 100 195,086,831 100
5000 ū�Ā±¬附註M¬H¯=¬Q¯=¬V¯=¬�B¯=¬��¯&Q¯ 140,582,981 93 156,000,801 80

ū�ǞŜ 9,778,090 7 39,086,030 20
5920 ǟ：çŨR銷貨ŜL¬K�¯ (36,035) - 60,304 -

ū�ǞŜ 9,742,055 7 39,146,334 20

ū�費l¬附註M¬@¯=¬Q¯=¬V¯=¬�B¯=¬��¯&Q¯：

6100 6ǡ銷費l 5,270,807 4 7,021,560 4
6200 60ğ費l 4,779,388 3 4,845,580 2
6300 6ǢǣcǤ費l 1,779,234 1 1,893,058 1
6450 6預_ñlǥK 11,826 - 236 -

66ū�費lJ計 11,841,255 8 13,760,434 7
ū�ĺ¬K¯Ŝ (2,099,200) (1) 25,385,900 13

ū�ųĈĉ&ǦŹ¬附註M¬M¯=¬�B¯=¬#�¯&Q¯：

7100 6ŜǧĈĉ 268,584 - 127,158 -
7010 6��Ĉĉ 3,853,400 3 8,630,525 4
7020 6��ŜL&K� 796,692 - 3,020,269 2
7050 6財�Ā± (1,300,703) (1) (689,196) -
7070 6ŌlNLĘ認�]Ǩ��=關聯Ś�&J資KL]�額 5,378,110 4 6,108,735 3

66ū�ųĈĉ&ǦŹJ計 8,996,083 6 17,197,491 9
śĮĺŜ 6,896,883 5 42,583,391 22

6400 ǥ：Àóś¬ŜL¯費l¬附註M¬�H¯¯ (440,826) - 6,440,523 3
±_ĺŜ 7,337,709 5 36,142,868 19

8300 ��IJKL¬附註M¬�B¯=¬�H¯&M¬�M¯¯：

8310 z重ő類至KL]項8

8311 {|ǗŜ計Ǫ]ƚ衡量ł (157,055) - 143,385 -
8316 透過��IJKLƿ�ÉĸĻ衡量]NLź�資�ŨR評ĸKL 5,677,390 4 (30,685,509) (16)
8330 ŌlNLĘ認�]Ǩ��=關聯Ś�&J資]��IJKL]�額

－z重ő類至KL]項8

4,855,049 3 (10,932,325) (6)

8349 ǥ：與z重ő類]項8�關]Àóś (31,411) - 28,677 -
10,406,795 7 (41,503,126) (22)

8360 �ŪĎ能重ő類至KL]項8

8361 !ųū運ƶƛ財��表ǫű]Ǭǫǭ額 (806,560) (1) 9,905,336 5
8380 ŌlNLĘ認�]Ǩ��=關聯Ś�&J資]��IJKL]�

額ǮĎ能重ő類至KL]項8

(677,897) - 2,295,247 1

8399 ǥ：與Ď能重ő類]項8�關]Àóś (173,061) - 154,405 -
6�ŪĎ能重ő類至KL]項8J計 (1,311,396) (1) 12,046,178 6

8300 ±_��IJKL 9,095,399 6 (29,456,948) (16)
±_IJKLr額 $ 16,433,108 11 6,685,920 3

śĮ ś� śĮ ś�
9710 µ±ǯǰ釋Ǳ股Ǜ餘(ƽ)¬附註M¬�Q¯¯ $ 1.08 1.15 6.69 5.68

董�長：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ğ�： �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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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ǖǗǘ

112.12.31 111.12.31
7資77H 金77額 ％ 金77額 ％

WS資H：

1100 7U金��÷U金¥附註L¥$ªª $ 6,147,041 1 17,110,163 3
1110 7透過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WS¥附註L¥%ªª 1,641,598 - 1,562,720 1
1120 7透過��M�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WS¥附註L¥%ªª 90,739,431 17 86,948,159 17
1150 7²Į�ĝř額¥附註L¥Aª�¥�Tªª 1,721,802 - 1,996,187 1
1170 7²Įǜňř額¥附註L¥Aª�¥�Tªª 9,340,997 2 9,659,490 2
1180 7²Įǜň－關��ř額¥附註L¥Aª>¥�Tª�Pª 3,186,784 1 4,197,388 1
1200 7��²Įň¥附註L¥Eªª 1,905,005 - 1,480,775 -
1210 7��²Įň－關��¥附註L¥Eª�Pª 18,954,547 4 10,492,259 2
130X 7Ŗ貨¥附註L¥Fªª 21,439,773 4 22,411,798 4
1470 7��WS資H 4,561,284 1 4,961,321 1

77WWS資H�計 159,638,262 30 160,820,260 32

非WS資H：

1517 7透過��M�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非WS¥附註L¥%ªª 18,408,990 4 16,564,214 3
1550 7ūoQOĻ`�資¥附註L¥Lªª 222,537,086 42 212,475,605 42
1600 7|SH>ǝǞ�設Ź¥附註L¥Pª>P�Tª 112,452,052 21 107,315,483 21
1755 7ƝoQ資H¥附註L¥Tªª 2,307,666 - 1,624,919 -
1780 7ĺħ資H 563,243 - 607,382 -
1840 7遞ǠÅĚƅ資H¥附註L¥�Fªª 1,192,430 - 1,251,835 -
1900 7��非WS資H¥附註Tª 13,638,627 3 10,594,709 2

77非非WS資H�計 371,100,094 70 350,434,147 68

資Hu計 $ 530,738,356 100 511,254,407 100

董�長：

(請詳閱�附��財���附註)
â¹�： �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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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ǖǗǘ

112.12.31 111.12.31
�負J�QO 金77額 % 金77額 %
WS負J：

2100 7Ǧbǧň¥附註L¥Yªª $ 23,466,921 4 14,900,000 3
2110 7²ǨǦb�ñ¥附註L¥�ªª 30,663,374 6 19,430,865 4
2130 7��負J－WS¥附註L¥�Tªª 1,309,623 - 2,002,962 -
2170 7²Ǩǜň 6,838,697 1 5,445,904 1
2180 7²Ǩǜň－關��¥附註Pª 4,792,543 1 6,328,325 2
2200 7��²Ǩň 347,761 - 5,735,863 1
2220 7��²Ǩň項－關��¥附註Pª 17,395,867 3 14,138,127 3
2280 7ǩ賃負J－WS¥附註L¥�Aªª 60,234 - 26,811 -
2321 7$&Ƌǫb��J¥附註L¥�%ªª 3,699,403 1 8,846,341 2
2322 7$&Ƌǫb長bǧň¥附註¥�$ª�Tª 1,543,394 - 5,000,000 1
2399 7��WS負J¥ś關��ª¥附註L¥Lª�Pª 12,983,859 3 14,008,122 3

77WWS負J�計 103,101,676 19 95,863,320 20

非WS負J：

2530 ��²Ǩ��J¥附註L¥�%ªª 34,664,786 7 27,274,332 5
2540 7長bǧň¥附註L¥�$ª�Tª 21,362,108 4 6,437,383 1
2570 7遞ǠÅĚƅ負J¥附註L¥�Fªª 19,209,364 4 19,369,781 4
2580 7ǩ賃負J－非WS¥附註L¥�Aªª 1,294,833 - 607,619 -
2640 7ř}~ǬƆ負J－非WS¥附註L¥�Eªª 3,609,170 1 3,886,866 1
2670 7��非WS負J 136,274 - 130,243 -

77非非WS負J�計 80,276,535 16 57,706,224 11

77負Ju計 183,378,211 35 153,569,544 31

QO¥附註L¥�Lªª：

3110 ��ǭ通股股¤ 63,657,408 12 63,657,408 12
3200 7資¤�Ǯ 11,829,847 2 11,797,297 2

7ēųǯ餘：

3310 ��7Ļ~ǯ餘�Ǯ 78,532,046 15 74,910,988 15
3320 77ÏƁǯ餘�Ǯ 87,559,869 16 82,520,970 16
3350 77�ż配ǯ餘 44,712,409 8 72,838,396 14

77ēųǯ餘�計 210,804,324 39 230,270,354 45
3400 7��QO 61,068,566 12 51,959,804 10

77QOu計 347,360,145 65 357,684,863 69

負J�QOu計 $ 530,738,356 100 511,254,407 100

董�長：

(請詳閱�附��財���附註)
â¹�： �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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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ƻƼƽ

112.12.31 111.12.31
6資66D 金66額 % 金66額 %
TP資D：

1100 6R金&�ÊR金¬附註M¬"¯¯ $ 1,590,917 - 8,979,747 2
1110 6透過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TP¬附註M¬#¯¯ 1,641,598 - 1,562,720 -
1120 6透過��IJ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TP¬附註M¬#¯¯ 90,739,431 19 86,948,159 18
1170 6ĄĈ�ö&ǂħĺ額¬附註M¬@¯¯ 6,885,974 1 7,694,413 2
1180 6ĄĈǂħ－關��ĺ額¬附註M¬@¯&Q¯ 3,995,752 1 4,687,408 1
1200 6��ĄĈħ¬附註M¬B¯¯ 1,825,263 - 1,205,377 -
1210 6��ĄĈħ－關��¬附註M¬B¯&Q¯ 3,868,172 1 7,523,237 1
130X 6ķ貨¬附註M¬H¯¯ 13,973,181 3 14,302,555 3
1470 6��TP資D 2,989,461 1 3,908,290 1

66TP資DJ計 127,509,749 26 136,811,906 28

非TP資D：

1510 6透過��IJ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非TP¬附註M¬#¯¯ 18,308,129 4 16,428,859 3
1550 6ŌlNLĘ]�資¬附註M¬M¯¯ 282,247,552 57 275,797,968 57
1600 6zPD=ǃǄ&設ǅ¬附註M¬Q¯=Q&V¯ 56,676,279 11 51,626,928 11
1755 6ŽlN資D¬附註M¬V¯¯ 1,336,947 - 631,554 -
1780 6ėÿ資D 132,381 - 140,000 -
1840 6遞ǇÀóś資D¬附註M¬�H¯¯ 1,058,474 - 1,098,911 -
1900 6��非TP資D¬附註V¯ 7,611,634 2 6,698,084 1

66非TP資DJ計 367,371,396 74 352,422,304 72
資Dr計 $ 494,881,145 100 489,234,210 100

董�長：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ğ�： �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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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ƻƼƽ

112.12.31 111.12.31
�負F&NL 金66額 % 金66額 %
TP負F：

2100 6Ǒ_ǒħ¬附註M¬�¯¯ $ 14,491,600 3 14,900,000 3
2110 6ĄǓǑ_�Ä¬附註M¬�¯¯ 30,663,374 6 19,430,865 4
2130 6J�負F－TP¬附註M¬�V¯¯ 1,309,623 - 2,002,962 -
2170 6ĄǓǂħ 4,100,419 1 2,519,710 1
2180 6ĄǓǂħ－關��¬附註Q¯ 4,316,575 1 5,978,718 1
2200 6��ĄǓħ 207,392 - 5,574,796 1
2220 6��ĄǓħ項－關��¬附註Q¯ 1,184,430 - 1,822,200 -
2280 6ǔ賃負F－TP¬附註M¬�@¯¯ 60,234 - 26,811 -
2321 6"$Ţǖ_��F¬附註M¬�#¯¯ 3,699,403 1 8,846,341 2
2322 6"$Ţǖ_長_ǒħ¬附註M¬�"¯&V¯ 1,500,000 - 5,000,000 1
2399 6��TP負F 9,607,030 2 11,715,316 3

66TP負FJ計 71,140,080 14 77,817,719 16
非TP負F：

2530 ��ĄǓ��F¬附註M¬�#¯¯ 34,664,786 7 27,274,332 6
2540 6長_ǒħ¬附註M¬�"¯&V¯ 17,500,000 4 2,500,000 -
2570 6遞ǇÀóś負F¬附註M¬�H¯¯ 19,209,135 4 19,369,512 4
2580 6ǔ賃負F－非TP¬附註M¬�@¯¯ 1,294,833 - 607,619 -
2640 6ĺ{|ǗŜ負F－非TP¬附註M¬�B¯¯ 3,609,170 1 3,886,866 1
2670 6��非TP負F 102,996 - 93,299 -

66非TP負FJ計 76,380,920 16 53,731,628 11
66負Fr計 147,521,000 30 131,549,347 27

NL¬附註M¬�M¯¯：：

3110 ��ǘ通股股± 63,657,408 13 63,657,408 13
3200 6資±�Ǚ 11,829,847 2 11,797,297 2

6ëǚǛ餘：

3310 ��6Ę|Ǜ餘�Ǚ 78,532,046 16 74,910,988 15
3320 66ƯŖǛ餘�Ǚ 87,559,869 18 82,520,970 17
3350 66�ő配Ǜ餘 44,712,409 9 72,838,396 15

66ëǚǛ餘J計 210,804,324 43 230,270,354 47
3400 6��NL 61,068,566 12 51,959,804 11

66NLr計 347,360,145 70 357,684,863 73
負F&NLr計 $ 494,881,145 100 489,234,210 100

董�長：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ğ�： �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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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ǖǗǘ

112&' 111&'
®�ȈS`U金W量：

7¤bƅÇřƆ $ 6,996,631 43,794,387
7調ĥ項9：

��7ĮO費N項9

ȉ舊費o 7,530,238 7,511,001
ȋ銷費o 537,775 945,271
預bĘoǸNN�¥ȌȍƆOª 178,031 (1,033)
Ɔǻ費o 2,113,967 1,037,054
透過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ƆO (78,878) (192,016)
ƆǻĮ´ (594,143) (380,017)
股ƆĮ´ (3,667,671) (8,441,831)
ūoQOĻ認�`關聯���資ƆO`�額 (7,944,764) (5,761,275)
處ż��Ȏ|SH>ǝǞ�設ŹƆO (381,875) (31,512)
ŢÇ解�ĮO - (2,319)
�ƐUƚǖǿǾN� 288,265 123,984
ĮO費N項9�計 (2,019,055) (5,192,693)

77與®�ȈS�關`資H／負J變Sš：

與®�ȈS�關`資H`ř變S：

²Į�ĝ 274,385 3,809,974
²Įǜň 53,689 5,450,086
²Įǜň－關�� 1,010,605 491,316
��²Įň (609,190) (114,820)
��²Įň－關�� 484,996 174,828
Ŗ貨 1,020,221 2,113,774
��WS資H 400,035 (1,383,410)
與®�ȈS�關`資H`ř變S�計 2,634,741 10,541,748

與®�ȈS�關`負J`ř變S：

²Ǩǜň 1,411,006 (2,322,994)
²Ǩǜň－關�� (1,535,783) (1,873,422)
��²Ǩň 908,832 4,963,059
��²Ǩň－關�� (918,027) 708,263
��WS負J¥ś��負Jª (1,890,559) (1,025,697)
ř}~ǬƆ負J (434,752) (2,272,319)
與®�ȈS�關`負J`ř變S�計 (2,459,283) (1,823,110)
與®�ȈS�關`資H�負J`ř變S�計 175,458 8,718,638

調ĥ項9�計 (1,843,597) 3,525,945
7®運Hó`U金W´ 5,153,034 47,320,332

77Įę`Ɔǻ 517,219 378,613
77Įę`股Ɔ 7,925,321 20,940,421
77ǺǨ`Ɔǻ (2,181,458) (716,799)
77ǺǨÅĚƅ (5,256,805) (11,120,952)

®�ȈS`řU金W´ 6,157,311 56,801,615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 â¹�： �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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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ǖǗǘ

112&' 111&'
�資ȈS`U金W量：

7透過��M�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Ǹ資退還股ň $ 6,848 4,250
7處ż透過NOǚ�öŗŚ衡量`金融資H - 2,422,695
7ęĚūoQOĻ`�資 (2,048,600) (1,000,000)
7ęĚ|SH>ǝǞ�設Ź (13,609,178) (14,775,464)
7處ż|SH>ǝǞ�設Źŗň 773,028 38,627
7ęĚĺħ資H (27,417) (11,181)
7²Į關��Ȓ�ň¥�Æ��²Įňȓ關��ªŃŴš (9,072,790) (3,304,467)
7��非WS資HŃŴ (3,510,574) (1,695,154)
77�資ȈS`řU金Wű (27,488,683) (18,320,694)
Ȕ資ȈS`U金W量：

7ǦbǧňŃŴ 158,969,929 129,692,300
7ǦbǧňǸȕ (148,716,326) (119,276,976)
7²ǨǦb�ñŃŴ 11,300,000 17,350,000
7f行��J 11,100,000 -
7Ȗ還��J (8,850,000) (9,400,000)
7舉ǧ長bǧň 17,012,448 7,565,803
7Ȗ還長bǧň (5,475,226) (316,012)
7²Ǩ關��Ȓ�ň¥�Æ��²Ǩňȓ關��ªŃŴ¥Ǹȕªš 4,364,948 (3,731,462)
7Ȗ還ǩ賃負J (72,235) (47,076)
7��非WS負JǸȕ (356,740) (69,095)
7fȘU金股Ɔ (26,745,324) (52,172,634)
77Ȕ資ȈS`řU金W´¥Wűª 12,531,474 (30,405,152)
șȚ變SģU金��÷U金`Ō響 (2,163,224) (4,681,060)
¤bU金��÷U金¥ǸȕªŃŴš (10,963,122) 3,394,709
bțU金��÷U金餘額 17,110,163 13,715,454
bȜU金��÷U金餘額 $ 6,147,041 17,110,163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長： â¹�： �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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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ƻƼƽ

112$% 111$%
ū�ǵP]R金T量：

6±_śĮĺŜ $ 6,896,883 42,583,391
6調þ項8：

��6ĈL費K項8

Ƿ舊費l 4,408,735 4,111,118
ǹ銷費l 282,352 266,160
預_ñlǥKK� 11,826 236
Ŝǧ費l 1,300,703 689,196
透過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ĺŜL (78,878) (192,016)
ŜǧĈĉ (268,584) (127,158)
股ŜĈĉ (3,667,671) (8,441,831)
ŌlNLĘ認�]Ǩ��=關聯Ś�&J資ŜL]�額 (5,378,110) (6,108,735)
處ő&�ǺzPD=ǃǄ&設ǅŜL (388,794) (34,240)
ŃĮ解�ĈL - (2,319)
çŨR銷貨K�¬ŜL¯ 36,035 (60,304)
�ŨRųƻǬǫK� 292,032 123,984
聯â��間�ŨR¬K�¯ŜL - (419,631)
ĈL費K項8J計 (3,450,354) (10,195,540)

66與ū�ǵP�關]資D／負F變Pł：

與ū�ǵP�關]資D]ĺ變P：

ĄĈ�ö&ǂħ 532,941 3,735,430
ĄĈǂħ－關�� 691,656 1,607,903
��ĄĈħ (808,689) 151,245
��ĄĈħ－關�� 786,787 330,086
ķ貨 381,039 (27,122)
��TP資D 918,828 (1,403,923)
與ū�ǵP�關]資D]ĺ變PJ計 2,502,562 4,393,619

與ū�ǵP�關]負F]ĺ變P：

ĄǓǂħ 1,598,556 (1,841,141)
ĄǓǂħ－關�� (1,662,143) (2,032,412)
��ĄǓħ 493,122 84,904
��ĄǓħ－關�� (637,770) 593,428
��TP負F¬ļJ�負F¯ (2,880,181) 1,614,418
ĺ{|ǗŜ負F (434,752) (2,128,934)
與ū�ǵP�關]負F]ĺ變PJ計 (3,523,168) (3,709,737)
與ū�ǵP�關]資D&負F]ĺ變PJ計 (1,020,606) 683,882

調þ項8J計 (4,470,960) (9,511,658)
6ū運DƓ]R金Tĉ 2,425,923 33,071,733

66Ĉò]Ŝǧ 248,927 98,035
66Ĉò]股Ŝ 7,925,321 20,940,421
66ǦǓ]Ŝǧ (1,281,897) (718,942)
66ǦǓÀóś (5,089,161) (9,433,672)

ū�ǵP]ĺR金Tĉ 4,229,113 43,957,575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董�長： °ğ�： �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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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ƻƼƽ

112$% 111$%
�資ǵP]R金T量：

6透過��IJ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ǥ資退ǽ股ħ $ 6,848 4,250
6處ő透過KLƿ�ÉĸĻ衡量]金融資D - 2,422,695
6òóŌlNLĘ]�資 (2,048,600) (3,096,710)
6òózPD=ǃǄ&設ǅ (9,806,239) (9,506,929)
6處őzPD=ǃǄ&設ǅ 772,761 37,625
6ĄĈ關�Ś�Ǿ�ħ¬�¶��ĄĈħ關��項Û¯ǥǿ¬Ģǟ¯ł 2,862,928 (2,730,465)
6òóėÿ資D - (15,873)
6��非TP資DĢǟ (1,160,400) (268,607)
66�資ǵP]ĺR金TŹ (9,372,702) (13,154,014)
Ȁ資ǵP]R金T量：

6舉ǒǑ_ǒħ 148,307,926 129,692,300
6Ȃ還Ǒ_ǒħ (148,716,326) (119,276,976)
6ĄǓǑ_�ÄĢǟ 11,300,000 17,350,000
6c行��F 11,100,000 -
6Ȃ還��F (8,850,000) (9,400,000)
6舉ǒ長_ǒħ 12,500,000 7,500,000
6Ȃ還長_ǒħ (1,000,000) -
6Ȃ還ǔ賃負F (72,235) (47,076)
6��非TP負Fǥǿ (24,668) (1,433,847)
6cȄR金股Ŝ (26,745,324) (52,172,634)
66Ȁ資ǵP]ĺR金TŹ (2,200,627) (27,788,233)
ȅȆ變PüR金&�ÊR金]ī響 (44,614) 18,188
±_R金&�ÊR金¬ǥǿ¯Ģǟł (7,388,830) 3,033,516
_ȇR金&�ÊR金餘額 8,979,747 5,946,231
_ȈR金&�ÊR金餘額 $ 1,590,917 8,979,747

(請詳閱�附�體財���附註)
董�長： °ğ�： �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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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2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可供分配數  

1.上期未分配盈餘 37,442,706,328

2.本期稅後純益 7,337,709,156

3.本期稅後純益以外項目轉入

當年度未分配盈餘 

-67,626,773

合          計 44,712,788,711

分配項目 

1.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727,008,238

2.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121,283,468

3.股東股息分派現金(每股 1元) 6,365,740,781

4.未分配盈餘轉下年度 37,498,756,224

合          計 44,712,788,711

 

  

 

說 

 

 

 

明 

1.依本公司章程第40條規定，現金股利分配案授權董事會

決議辦理，並報告股東會。 

2.本年度分派股利 1元/股，全數為現金股利。 

3.本次分派之股息6,365,740,781元係全部屬於112年度

稅後盈餘。 

4.本期稅後純益以外項目轉入當年度未分配盈餘，主要係

調整退休金精算再衡量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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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台塑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

表達台塑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及一

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台塑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台塑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收入認列

商品之控制權可能在不同的時間點移轉，致收入可能無法在正確之時間認列，因此將

其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點，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相關揭露資訊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

註四(十五)及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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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收入認列會計處理之合理性，

檢視重大新增銷貨合約，並瞭解合約條款有無附帶協議，以評估查核受影響之會計處理適

當性，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依銷售客戶之交易條件，核對各項憑證，以評估

收入認列截止之合理性。

二、存貨評價

台塑集團依據IAS2衡量存貨之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含呆滯損失)，並於資產負債表日時

認列應有之跌價損失。惟存貨評價依存貨呆滯天數評估提列損失與否涉及管理階層主觀判

斷，因此將其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點，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

性及相關揭露資訊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五及六(五)。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會計政策

之合理性、存貨之評價是否符合既訂之會計政策及瞭解管理階層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

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並執行抽樣程序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二年度及一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加強調段落或其他事項段落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中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十三之轉投資事業相關資

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

意見中，有關部分被投資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認列與揭

露。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

之32.50%及32.12%；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

聯企業損益之份額分別佔合併稅前淨利之106.33%及18.76%。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台塑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台塑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台塑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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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台塑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台塑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台塑集團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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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台塑集團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3949號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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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

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以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

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

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

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商品之控制權可能在不同的時間點移轉，致收入可能無法在正確之時間認列，因此將

其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點，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及相關揭露資訊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

註四(十五)及六(十八)。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收入認列會計處理之合理性，

檢視重大新增銷貨合約，並瞭解合約條款有無附帶協議，以評估查核受影響之會計處理適

當性，選定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依銷售客戶之交易條件，核對各項憑證，以評估

收入認列截止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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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貨評價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依據IAS2衡量存貨之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含呆滯損失)，並

於資產負債表日時認列應有之跌價損失。惟存貨評價依存貨呆滯天數評估提列損失與否涉

及管理階層主觀判斷，因此將其列為本會計師查核重點，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會計

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及相關揭露資訊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五及六(五)。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會計政策

之合理性、存貨之評價是否符合既訂之會計政策及瞭解管理階層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

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並執行抽樣程序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

列入個體財務報告中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及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十三之轉投資事業相關資

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

意見中，有關部分被投資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認列與揭

露。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佔資產總額之

34.86%及33.57%；民國一一二年及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

企業損益之份額分別佔稅前淨利之107.87%及19.29%。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台灣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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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台灣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

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

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台灣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

個體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

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

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40003949號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6739號
民  國  一一三  年  三  月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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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9日股東常會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招股設立
定名為福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四十六年一月
十四日經股東臨時會議決議並呈奉主管機關於四
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核准更名為臺灣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如下： 
一、B202010 非金屬礦業。 
二、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三、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 
四、C8010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五、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六、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七、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八、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 
九、C802170 毒性化學物質製造業。 
十、C805020 塑膠膜、袋製造業。 
十一、C901070 石材製品製造業。 
十二、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十三、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四、D101050 汽電共生業。 
十五、D301010 自來水經營業。 
十六、D401010 熱能供應業。 
十七、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十八、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十九、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二十、ID01010 度量衡器證明業。 
廿一、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業。 
廿二、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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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設於中華民國高雄市必要時得於國內外各
地設立分公司工廠或營業所其設立或變更及廢止
均依董事會決議辦理之。 

第四條： 本公司得為有關事業間之保證。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資本百分之四十。 

第五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六佰三十六億五仟七
佰四十萬七仟八佰一十元，分為六十三億六仟五佰
七十四萬零七佰八十一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全
額發行。 

第七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八條： 股東取得股份時須報明住址並造送印鑑倘有變換
時亦同。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
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
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轉讓過戶登記。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三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由董事會召集
之。臨時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於必要
時召集之。 

第十四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
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並公告之。股東會通知及
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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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事長亦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者，由常務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六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一七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前五日
提出公司印發之委託書，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第十九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應記載會議之
時日及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及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前項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
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
為一年。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 

第二十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五人，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
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前項董事名額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獨立董事之提
名及選任方式等相關事宜，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條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
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悉依證券交易法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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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至少三人為常務董事，
最多不得超過董事人數三分之一，且其中至少一人
為獨立董事，並由常務董事依前述選舉方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統理一切業務，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
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 

第廿二條： 本公司之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由董事會決定
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
長缺席時，依前條辦法行之。 

前項所稱其他重要事項包括公司重要財產及不動
產之購置與處分。 

本公司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董事會休會期間，行
使董事會職權，除依法令或相關章程規定，涉及公
司重大利益事項或關係人交易事項，仍應經由董事
會決議外，其授權內容如下： 

一、核定各項重要契約。 

二、不動產抵押借款及其他借款之核定。 

三、公司一般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四、轉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 

五、增資或減資基準日及現金股利配發基準日之核定。 

第廿三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
事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四條： 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屆滿而不及改
選時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廿五條： 董事出缺即行補選，但缺額未達董事總額三分之一
時得免行之。補選就任之董事其任期以前任餘存期
間為限。 

第廿六條： 董事會之決議事項須記載於董事會議事錄，並由主
席簽名或蓋章保存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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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未能親自
出席時，除居住國外者公司法另有規定外，得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
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通
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廿八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
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照同業通常支給之
水準議定之。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
應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刪除） 

第廿九條： （刪除） 

第三十條： （刪除） 

第卅一條： （刪除） 

第卅二條： （刪除） 

第卅三條： （刪除） 

第卅四條： （刪除） 

第卅五條： （刪除） 

第六章  經理人 

第卅六條： 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
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卅七條： 經理人不得兼任他公司同等之職務，不得自營或為
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但經董事會依法同意者，不
在此限。 

第七章  會計 

第卅八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為一
會計年度，於總結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各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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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並提出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卅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按當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前
之稅前利益提撥萬分之五至千分之五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虧損數
額。 

員工酬勞決議方式，依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之
一規定辦理。 

第四十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
積虧損，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於必要
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次提股息，當年度如尚有盈
餘，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股東紅利分配案，其中現金股利分配案授權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股票股利分配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特別盈餘公積包含： 

一、因特殊用途所提列之盈餘公積。 

二、依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及未使用之所得稅抵
減額。 

三、其他依法令規定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所營事業屬成熟期產業，每年獲利相當穩定
，股利政策採現金股利、盈餘轉增資與資本公積轉
增資三種方式搭配發放，就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扣除
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後，至少分配百分之
五十以上，並以發放現金股利為優先，盈餘轉增資
及資本公積轉增資合計之比例，不得超過當年全部
股利之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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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第四一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辦理。 

第四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七月二十日，第一
次修正於四十四年元月八日，第二次修正於四十六
年元月十四日，第三次修正於四十六年八月二十
日，第四次修正於四十七年七月十日，第五次修正
於四十九年三月卅一日，第六次修正於四十九年九
月七日，第七次修正於五十年七月三日，第八次修
正於五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第九次修正於五十四
年二月廿五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四年三月廿五
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第十二
次修正於五十六年三月廿五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五
十七年三月廿五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五十八年四月
廿一日，第十五次修正於五十九年四月卅日，第十
六次修正於六十年四月廿日，第十七次修正於六十
一年三月廿一日，第十八次修正於六十二年三月廿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六十三年三月廿六日，第廿次
修正於六十四年四月十日，第廿一次修正於六十五
年四月十五日，第廿二次修正於六十五年八月廿一
日，第廿三次修正於六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第廿四
次修正於六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第廿五次修正於六
十八年四月十六日，第廿六次修正於六十九年四月
二日，第廿七次修正於七十年四月二日，第廿八次
修正於七十一年四月九日，第廿九次修正於七十二
年四月十八日，第三十次修正於七十三年四月廿七
日，第卅一次修正於七十四年四月廿九日，第卅二
次修正於七十五年四月廿四日，第卅三次修正於七
十六年四月十五日，第卅四次修正於七十七年四月
廿九日，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廿八
日，第卅六次修正於七十九年四月十三日，第卅七
次修正於八十年四月十六日，第卅八次修正於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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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月十六日，第卅九次修正於八十二年四月十
六日，第四十次修正於八十三年四月廿六日，第四
十一次修正於八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第四十二次修
正於八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八十
六年五月六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八十七年五月八
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第四
十六次修正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第四十七次修
正於九十年五月十七日，第四十八次修正於九十一
年五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三日，第五十次修正於九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第五十一次修正於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五十
二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五日，第五十三次修正於
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第五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七年
六月十九日，第五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八年六月五
日，第五十六次修正於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第
五十七次修正於一○○年六月二十日，第五十八次
修正於一○一年六月十九日，第五十九次修正於一
○二年六月十四日，第六十次修正於一○三年六月
十三日，本次增訂有關設置審計委員會及刪除監察
人等相關條文，自一○一年六月十九日股東常會選
任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第六十一次修正
於一○五年六月十七日，第六十二次修正於一○七
年六月二十日，第六十三次修正於一○九年六月十
日，第六十四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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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9日股東常會修正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
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規定修訂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範，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
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
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股東會之召開應編製議事手冊，須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
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
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
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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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
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
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
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任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
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
常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
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
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
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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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
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
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
人員辦理之。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
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
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
，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
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
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
出席。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
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
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
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
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
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
股東會議事錄。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
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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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
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
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
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
表決權數及出席股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
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
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
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
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
，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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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
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
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
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
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
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
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
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
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
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
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
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
東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
之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時，其超過之股份不得行
使表決權。 
前二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
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
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

65



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
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
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
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
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
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
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欲提出臨時動議者，其所
代表之表決權數，應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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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
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
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
作成紀錄。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
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
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
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之股數，本公司應
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帶
「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設備發
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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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
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
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
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
，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
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
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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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29日股東常會修正 

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辦理之。 

二、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
號碼代之。 

三、 選舉開始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
各項有關任務。 

四、 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章程所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五、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就本公司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立
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各依第四條規定分別
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事當選人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
理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
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本公司董事會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提出董事候選人推薦名單，但提名人數均
不得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股東及董事會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敘明被提名人姓名、
學歷及經歷。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除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外，應將其列入董事候選人名單： 
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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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 
提名人數超過董事應選名額。 
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六、 選舉票由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製發，按出席證號碼，
以一人一票，按應選出之人數點發選票，每張選票比例
分載各該股東之選舉權數。 

七、 選舉人依董事候選人名單，在選票「被選舉人」欄填明
董事候選人姓名。 

八、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不用第六條所規定之選舉票者。 
所填被選舉人在二人以上者。 
除第七條規定事項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者。 

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包含
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
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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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現任董事持股明細表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股) 

董 事 長 林健男 0 

常務董事 台化公司代表人：王文淵 486,978,694 

常務董事 南亞公司代表人：王瑞華 294,793,105 

常務董事 台塑石化公司代表人：王文潮 131,460,365 

常務董事 

(獨立董事) 
魏啓林 0 

獨立董事 吳清基 0 

獨立董事 施顏祥 0 

獨立董事 翁文祺 0 

董    事 王雪紅 7,369,380 

董    事 吳國雄 68,537 

董    事 何敏廷 27,824,363 

董    事 林善志 0 

董    事 林勝冠 0 

董    事 程成忠 0 

備註：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 

股數為 101,851,853 股，截至 113 年 4 月 22 日    

實際持股合計為 948,494,44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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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 

一、分派員工現金酬勞、股票酬勞及董事現金酬勞金額： 

員工現金酬勞 新台幣 8,989,388 元 

員工股票酬勞 新台幣 0  元 

董事現金酬勞 新台幣 0  元 

二、分派員工股票酬勞之股數及其占盈餘轉增資之比例： 

員工股票酬勞股數 0 股 

占盈餘轉增資比例 0％ 

上述員工現金酬勞帳列金額與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之金額  

相同。 

 

本次股東常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  

盈餘之影響： 

本次股東常會並無擬議無償配股且本公司因無須編製 

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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